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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修習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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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目標 

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班)一方面顧及

師資培育的永續發展，另一方面也因應教育人力資源的變化，除了加強「數

理教育研究人才」的培育、延續「中、小學數理師資培育」的發展，促進在

職教師的專業成長外，並鼓勵學生開拓和從事「非制式數理教育」的相關行

業，期能達成下列目標： 

1、數理教育研究人才。 

2、中、小學數理師資與數理教育視導人才。 

3、非制式數理教育人才。 

二、班別 

 1、碩士班 

 2、碩士在職專班 

三、課程領域 

碩士班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36學分，包括： 

1、專業必修：含共同必修6學分。 

2、專業選修：含分組必選10學分、選修14學分，合計24學分。 

3、論文：6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34學分，包括： 

1、專業必修：含共同必修6學分。 

2、專業選修：含分組必選8學分、選修14學分，合計22學分。 

3、論文：6學分。 

 四、課程修習辦法 

  1、各科開設課程至少要有研究生三人選課為原則。 

  2、選修課程視需要，同一科目每年或隔年開課。 

  3、研究生成績依教育部規定，以七十分為及格。 



4、研究生修業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申請論文指導教授，從事論文撰寫。 

5、全時研究生每學期修習4至12學分，在職研究生每學期修習4至10學分。 

6、以同等學歷報考與非科學教育背景之研究生，入學後應與學業導師討論補

修相關基礎學分。 

7、在其他大學科教相關研究所已修習部份學分者，若其科目與本班開設之科

目名稱及內容相同者，可抵免學分，抵免學分總數以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

為限。 

  8、學生以修習本班開設課程為優先，如有特殊需求，欲修習其他系所所開相

同名稱之課程，應向本班提出申請，經本班同意，始得修習。 

  9、研究生可依本校校際選課規定，選修他校研究所課程。 

五、課業輔導 

1、本班於放榜後舉辦新生座談會，介紹新生認識本班之教育目標、 開設科

目、授課教授專長及選課的各種規定。 

2、研究生在入學後，於第一學年結束前，需確定論文指導教授。 

3、本班舉辦各類型學術研討會，各年級研究生一律參加，並協助研討會工作，

不克參加者須事先請假。 

4、一、二年級研究生，一律參加本班舉辦之專題演講；本班研究生之論文計

畫審查、口試及數理教育相關研討會，一、二年級研究生至少需參加二次

以上。 

六、學術論著及與學術活動 

    研究生於論文口試提出前，須符合下列三項規定： 

1、發表一篇具審查制度之期刊或研討會論文；參加全國性或縣市政府舉辦之

數學、科學或資訊相關教案（設計）並獲得獎勵，且為第一作者；指導學

生參加縣市政府舉辦之科展競賽獲得前三名，或全國性科展競賽獲得佳作

（含）以上。 

2、碩士班研究生需參與數學營或科學營活動之籌劃與執行至少一次，以強化

課外學習活動。 

3、參與學術活動，採計點制，包括：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一次0.5點、參加

本班研究生之論文計畫審查或口試一場0.25點，積分滿1點（含）為符合規

定。 

七、畢業條件 

1、依規定碩士班修畢36學分，碩士在職專班修畢34學分。 

2、參與學術活動達規定標準。 

3、通過碩士論文計畫審查。 

4、完成論文，通過論文口試。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後，陳報師範學院及教務處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